
擬 訂 新 北 市 三 重 區 福 德 南 段 8 8 2 地 號
等 3 1 筆 土 地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案

第一次專案小組 111年11月18日

 實施者:及福建設(股)公司
 建築設計:莊志寬建築師事務所
 都更規劃:大展資產顧問(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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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議題 內容

一 基地背景說明 土地與建物概況說明、事業
計畫同意比例

二 事業計畫內容 劃定說明、容積獎勵、建築
規劃內容、共同負擔

三 作業單位初核意見 處理情形回應

四 提請討論 處理情形回應



Part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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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範圍 合法建築物 其他土地改良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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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108年5月15日發佈實施）、新北市都市更新
容積獎勵辦法（108年10月2日發佈實施）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 申請獎勵面積(m2) 獎勵容積比率

中
央

#6 建築物結構安全條件獎勵 756.01 8%
#10 銀級綠建築 567.01 6%
#11 銀級智慧建築 567.01 6%
#13 耐震設計獎勵(耐震標章) 945.01 10%
#14 時程獎勵 661.51 7%
中央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小計 3,496.55 37.00%

地
方

#5 建築基地退縮 945.01 10%
#6 屋齡達30年以上，且為4~5層樓合法建物 288.96 3.05%
新北市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小計 1,233.97 13.05%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合計(上限以50%計列) 4,725.08 50.00%
註1：總允建容積未達基準容積1.8倍，故免經都設審查。
註2：未來以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查及新北市政府核定內容為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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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量體

SRC(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樓層數 用途 樓高（M）

R3F 梯間/水箱/機械室 3.00 

R2F 梯間 3.00 

R1F 電樓梯間 3.00 

2~24F 辦公室.集合住宅 A棟3.2 B棟3.6 

1F 門廳.防災中心.自行車 4.2 

B1F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3.9 

B2F 停車空間 3.1 

B3F 停車空間 3.1 

B4F 停車空間 4.6

規劃戶數及車位
數

･住宅 138戶、辦公室 88戶 共226戶

･汽車車位:133輛
法定: 機械車位74輛、無障礙平面車位3輛、

平面車位42輛
自設: 平面車位14輛

･機車車位:226輛(法定226輛(含無障礙4輛)

･自行車車位:34輛

建築樓高 A棟78.1M B棟83.7M



 法令依據：110年9月8日「新北市都市更新權
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規定提列。

總項目 金額(萬元) 備註

工程費用（A) 132,946 含建築設計費用、營建費用、空氣污染費、公寓大廈公共基金、外接水、電、
瓦斯管線工程費用、建造執照相關規費、結構外審費

申請獎勵之委辦費用(B） 2,500 綠建築銀級取得委辦費用、管理維護基金及公共空間管理維護基金

權利變換費用（C) 12,618 含都市更新規劃費用、不動產估價費用、土地複丈費、鑽探費用、鄰房鑑定
費用、更新前測量費用、拆遷補償費用、安置費、地籍整理費、審查費用

貸款利息(D) 5,613
稅捐(E) 4,513 印花稅及營業稅
管理費用(F) 37,468 含信託、人事行政、銷售、風險等管理費用
容積移轉(G) 0
更新事業總成本 195,658 共同負擔比率54.58%

更新後建物/車位 面積(坪/部) 單價(萬元) 總銷金額(萬元)
辦公室 2,703.72坪 45.5 123,019
住宅 3,928.43坪 53.5 210,171

汽車位(機械與平面) 74/59部 150/240 25,260
合計 358,45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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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單位初核意見 實施者回應

一、 請於計畫書中補充建築線指示圖 遵照辦理，配合修正。
二、 計畫書 P.11-1，有關本案涉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計畫

部分:
(一)  計畫書 P.11-1，有關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計畫
文字誤植，請修正。
(二)  請補充廢巷範圍現況圖說。

遵照辦理，配合修正。

四、 本案商辦公棟各層平面配置請確實標明各空間用途及
圖說清晰化。

遵照辦理，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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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單位初核意見 實施者回應
三、有關建築規劃設計獎勵部分：

(一)  退縮部分以淨空設計(不得設置圍牆或相關設施物)檢討圖應套繪 2 樓以上平面圖，請說明。
(二)  計畫書 P.12-23，有關景觀 C-C 剖面圖似有圍牆構造物，請說明。
(三)  請補充基地南側更新單元與各側鄰地關係圖說。

遵照辦理，配合
修正。

(一)補充說明圖示

C-C剖面圖

誤植已修正

(二)修正說明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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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單位初核意見 實施者回
應

三、 有關建築規劃設
計獎勵部分：
(三)  請補充基地
南側更新單元與
各側鄰地關係圖
說。

遵照辦理，
配合補充。

(三)補充說明圖示



Part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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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陳情人 單元內
或外 簽署合約或同意書 陳情訴求 實施者回應

1 蔡秋香 外 簽署合約+同意書 希望納入都更範圍 簡報第19~22頁

2 張雪 外 簽署合約+同意書 希望納入都更範圍 簡報第19~22頁

3
~
4

孫美桂、
孫美玲等
2人

內 尚未簽署文件 (一)認為都更單元形狀畸形，應將鄰地3區均劃定納入
(二)交通動線
(三)汽車停車位不足
(四)選配原則110%限制認為不合理
(五)共負比過高

簡報第19~22頁
加強說明
符合設置數量規定
加強說明
依法提列並會配合
審議結果調整

5 楊憶芬 外 同意書 希望納入都更範圍。 簡報第19~22頁

6 楊明杉 內 簽署合約+同意書 希望盡速辦理都市更新。

7 林美秀 內 尚未簽署文件 (一)認為都更單元形狀畸形，應將鄰地劃定納入
(二)私約條件討論

簡報第19~22頁
持續溝通中

8 劉哲銘 內 簽署合約+同意書 希望盡速辦理都市更新 18

內容
一、 1、本案於 111 年 9 月 13 日舉辦公聽會共計8人發言(詳附件 1)，請實施者說明溝通情形後提請討論。

2、 另有關部分陳情人在公聽會訴求納入更新單元範圍處理部分，請實施者具體說明協調歷程後，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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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會議紀錄文到翌日起90 日
內，整合3區參與更新意願

概要報核後，與鄰地持續
溝通，以當時(截止至2月
底)統計，屬福德南路5樓
公寓區塊最踴躍。
概要範圍(26筆)同意筆也
逐漸達事業計畫法定門
檻…

概要26筆+鄰地5筆

未能納入之鄰地發函表示
有意願加入本案並以權利
變換方式進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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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南路90巷7號
朱姓㇐人

福德南路61號、61之1 
號、 61之2 號等㇐樓
林姓㇐人(公聽會有發表)

福德南路61號四樓
鄭姓㇐人

福德南路61號五樓
孫姓五人(公聽會有發表)

福德南路63號㇐樓
陳姓㇐人

福德南路65巷10號
陳姓㇐人

福德南路65巷9號三樓
廖姓㇐人

地號880~880-12等現
有巷道游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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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區塊: 8戶中簽署同意書簽3戶
(37.50%)
國產署:假若綠色區塊同意納入，
則應納入國產署

灰色區塊:均無簽署同意書

紫色區塊:15戶中簽署同意書簽12
戶(土地人76.92%，面積80.12%；
建物人76.92%，面積78.2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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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二、 業經「110 年 11 月 16 日新北市都市更新單 元範圍諮詢小組會議決議（略）：…倘 A、B、 C 等三區均無法依上

開規定取得所有權人同意，則同意以報核時之範圍續行公開展覽程序，…」，經實施者說明 A、B、C 等三區同意
比例均未達法定門檻，故無納入(詳計畫書綜-14）部分，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與鄰地溝通協調情形
110年01月30日第一次鄰地協調，
併同意願調查

110年04月24日第二次鄰地協調，
已明確告知更新單元範圍(最好、
可能、至少的範圍分析)相關分析
結果

110年10月09日第三次鄰地協調會

110年11月01日起鄰地個別戶協調會

111/01/27第四次鄰地協調會

110/12/09起各區協調會，並詳細告
知自行興建的可能建築形態與分析

自概要發起階段至今，不包含通訊軟體或電聯，其中:
1、與鄰地協調會議:6次
2、意願調查:3次
3、都更處辦理範圍諮詢會
實施者已竭盡所能與鄰地說明與溝通！為實現已同意住戶
重建期盼，建請同意維持本案單元範圍續審！



號 項目 內容 

1 資金 實施者將以受託銀行名義開立信託專戶於受託銀行中，專款專用於營建工程所需資金(包括銀行融資貸款+實施者應備之營建款自有資金) 

2 
 

產權控管機制 
 

即依本更新案權利變換分配清冊分配，配合辦理塗銷信託登記並將土地、建物返還受益人或歸屬權利人。 
 
 

3 

 

續建機制之內 
容 、 啟動時點 

 

本更新案工程於施工期間，非因不可抗力原因連續停止興建達二個月或累積停工達三個月以上，經 建築經理公司催告實施者於三十日內復工興建，逾期仍
未復工興建，且實施者未能提出具體解決方案或所提方案不為信託銀行所認可時，得由信託銀行啟動續建機制。 

 
 

4 

 

續建機制之變更 
實施者方式 

為落實續建機制，本案實施者承諾事項如下： 
 為配合建築經理公司協助辦理本更新案工程續建需要，實施者同意建築經理公司得以信託財產向金融機構融資，以取得興建資金，相關資金成本得於完

工後以實施者信託財產處分之收入清償銀行融資之餘額抵償之。 
 續建期間本更新案信託專戶內資金應優先用於支付工程款及續建相關費用，續建所產生之工程款及相關費用，均仍實施者負擔，不足部分，實施者同意

授權建築經理公司得繼續銷售本更新案實施者原分得之房地，以取得續建所需資金，惟不得影響融資銀行債權。 
 於續建完工後，實施者同意信託專戶之資金先用於清償信託費用、信託報酬、工程費用、續建相關費用、及所有實施者於本更新案應負擔之費用後，剩

餘房地及款項則依本契約相關約定辦理。 

 

 
 
 
 

5 

 

如未能完工或交
屋之處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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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實施者回應

十、 信託費用請實施者說明提列依據
規定：未來依權利變換計畫實際狀況並檢具合約影本佐證
目前：依規定實施主體為一般建商提列方式以「信託費用之50%」提列，計
875,000元。(報價單詳事業計畫附錄九)

內容
十二、 採土地及資金信託，請實施者說明後續執行內容後，提請討論。

為使本案工程能順利進行至完工，實施者將委託信託銀行及建築經理公司辦理資金信託及續建機制，各項內容分述
如下，將於事業計畫核定後與受託銀行依此原則來簽訂信託契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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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十一、有關本案選配原則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1) 停車位部分規定檢討須設119車，
為能達一戶一車位之目標，故為使
住戶未來每一戶均能配有一車位的
機會，盡可能設置133車。

2) 為避免超額選配，造成找補負擔或
影響他人選配次序，故以應分配正
負１０％為原則，並設計適當符合
每一位地主可以選配負擔的評述大
小為目標

3) 其餘依法敘明



內容
四、 1、本案更新案內現有未達 4 公尺之現有巷道，屬「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第 16 點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請依作業單位初核意見修正後，提請討論。

1) 中央南路90巷由892地號一樓(現況為穿廊)進入
2) 本案採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第 16 點第 1 項第 2 款辦理
3) 配合作業單位初核意見修正補正餘計畫中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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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四、 2、 另請實施者說明有無供其他住戶出入使 用及地下是否尚有 5 大管線及排水等相關管線設施埋設。

說明:
2.本案申請都更範圍經查目前
汙水並無供基地外住戶使用。
現有五大管線未來將配合建築
物拆除前2個月以前依據各單
位現有管線位置辦理停用拆除
及遷移等相關事宜



內容
三、 本案使用分區位在商業區，其建築規劃設計內容，就以下意見提請討論：

1. 本案規劃一幢 2 棟規劃，其中於 B 棟設置辦公室使用，其商業棟應設置於主要道路側或延續鄰地商業空間設
置，請說明。

2.   商業區供辦公室使用，應載明空間用途，並依建築主管單位實質審查內容為準。
3.   請實施者說明住宅區、商業區容積使用 比例及商業區規劃配置之合理性。

說明:
1.因配合地主需求辦公室配置在B棟，主要出入口仍設置
主要道

路福德南路， 次要出入口則位於福德南路65巷。
2.本案商業區供辦公室使用，空間用途為一般事務所。
3.本案總允建容積14,175.25㎡;商業區可做住宅區使用
部分為

依據新北市施行細則第十七條內容 :商業區做住宅使用
之基準

容積不得超過該都市計畫住宅區之基準容積。
本案商業區可做住宅區使用之基準容積為
2,179.27*300%=6537.81 ㎡ ;
都更獎勵容積(住宅使用)=3268.9 ㎡
合計:6537.81+3268.9=9806.71 ㎡

本案設計之(住宅用途)容積為 7,936.25㎡。
故7,936.25㎡ < 9806.71 ㎡，符合規定及合理性。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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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3.(1)遵照辦理

(2)退縮範圍內無設置圍牆，誤植部分已修正

內容
五、 3.  、「整體建築規劃設計」，請說明依新北市 都市更新審議原則第九點規定規劃內容，涉及建蔽率請依使用分區

分開計算，另請工務局表示意見。
(1) 請於計畫書 10-5 頁補充 2 層以上平面套繪圖。
(2) 退縮範圍須淨空設計，經查計畫書12-30 頁，於境界線退縮空間設置透空圍牆部分，請釐清修正。

內容

七、 1. 本案商業棟及住宅棟應各成立管委會，且於規約及買賣契約中詳細說明商業棟且於規約及買賣契約中詳細說明
商業棟管理維護等內容，避免後續買賣糾紛等問題。

2. 另共用專有圖書併同載明。

說明:
1.遵照辦理
2.會載明於公寓大廈規約中



29

內容
六、 1. 有關本案計畫書第 12 章都市設計與景觀規劃設計、汽車及機車停車位設置原則、機電設備空間、陽台及騎樓規

劃設計等部分，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2. 有關本案停車出入口位置、規劃內容、與周邊道路設施及鄰房間之關係，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3. 有關地下 3、4 層設置機械停車空間部分， 請實施者說明。

600

6
0
0

鄰地車道出入口說明:
1.有關計劃書第12章都市設計與景觀規

劃設計汽車及機車停車位設置原則、
機電設備空間、陽台及騎樓規劃設計
等部分設計內容。依據新北市施行細
則及相關建築技術規則辦理。

2.本案停車出入口距離上方鄰地車道出
入口約5米以上。與四周鄰房皆退縮2
米以上距離。社區主、次要出入口皆
鄰接主要23米計畫道路(福德南路)並
退縮4米以上人行步道。

3.本案因基地不規則狀,平面停車位設
無法達法規規定數量故部分車位設
置機械式停車位。
故法定汽車位應設119輛,實設平面
車位59輛、機械車位74輛共133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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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